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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省级统筹行政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行政

管理和监督工作，完善基金收支政策，确保制度可持续发展，按

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132 号）和

省政府《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若干意

见》（吉政发〔2017〕36 号）规定，现就有关政策问题明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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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范参保缴费政策

（一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

申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，累计缴费年限不满十五年的，按照《实

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〉若干规定》（人社部令 13 号）

规定，可按年度继续延长缴费至满十五年。其中，《社会保险法》

实施前参保的，延长缴费五年后仍不足十五年的，可以一次性缴

费至满十五年。

（二）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无参保缴费记录的人员，不

得采取一次性缴费方式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。

（三）已参保的城镇个体工商户或灵活就业人员，应当按年

度连续缴纳养老保险费，不得以事后追补缴费的方式增加缴费年

限。对于各缴费年度中因个人就业和经济收入等原因当年无力缴

费，但确有连续缴费意愿的，可以在年度缴费期结束前向当地社

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交不超过 3 年的书面缓缴申请，社保经办机构

按程序受理后，个人可以缓缴。在缓缴期满后仍未缴费的，社会

保险经办机构不再受理补缴业务，也不得以加收滞纳金的方式办

理补缴业务。参保人员不能连续申请两个缓缴期。

二、规范提前退休管理工作

（四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

执行提前退休资格认定行政管理权限，具有行政管理权的各市 

（州）不得以委托、授权等方式下放或变相下放提前退休资格认

定权限。

（五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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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提前退休工种目录认定提前退休资格，不得擅自扩大范围和改

变标准。

（六）建立健全提前退休行政监督管理机制，每年省里统一

组织定期或不定期检查、抽查，抽检覆盖率不低于上年或当年已

办理认定手续的 30%，3 年内实现抽检全覆盖。具体行政监督管

理办法和责任追究制度另行制定。

（七）全省统一建立和实施提前退休工作备案登记制度。省

和市（州）两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每年对企业职工

从事提前退休工种岗位变动情况进行审核确认，作为今后提前退

休资格认定依据。

（八）禁止越权制定提前退休工种政策。企业提前退休工种

政策制定权在国家，省及以下各级政府和部门均无政策制定权，

各地不得以部门或部门内部联席会议等名义和方式为解决当地矛

盾突破国家政策违规办理提前退休。凡是违反国家政策规定和越

权制定的政策，要立即停止执行，已经违规办理提前退休的，按

照谁办理、谁负责的原则，自行按政策纠正规范，并妥善处理在

规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。

三、完善参保人员档案电子信息化管理

（九）各地要按照“档案管理电子化、岗位备案规范化”的

思路，积极探索建立电子信息共享、互联互通的参保人员电子档

案管理服务系统，依托电子档案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伪造、涂改

和增减档案要件内容现象的发生。

（十）各地要积极推进参保人员档案社会化管理工作，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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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档案管理部门，发挥和利用各地档案馆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功

能，规范参保人员档案管理的存放、查询、借阅等工作流程，提

升行政管理和经办服务效率。

本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实际工作中与国家和省

政府文件不一致的，按国家和省政府文件规定执行。遇到重大问

题时，当地人社、财政部门书面上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

财政厅。

　　

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）

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9 日印


